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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： EDB(CD)/ADM/50/1/2(44) 

教育局通函第 40/2024 號  

分發名單：  各幼稚園、小學及中學校長  副本送：各組主管—備考  

 

課程發展處  

申請參加學生教育活動及比賽  

(二零二四年二月 ) 

(注意：所有幼稚園、小學及中學校長均應閱讀此通函 ) 

摘要  

 本通函旨在邀請各幼稚園、小學及中學參加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舉

辦、合辦或公布的教育活動及比賽。學校為學生安排學習活動和相關的學與

教資源 (包括供學生閱覽的實體和電子版圖書館館藏及其他閱讀及課程材

料 )，應配合學習宗旨和課程目標，並照顧學生學習需要，保障師生安全。

學校籌辦活動時須注意的事項，可參閱教育局發出的相關通告及指引。此

外，學與教資源的內容和質素亦須定期檢視，以確保內容及資料準確、完整、

客觀和持平，且著重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、正面的態度和適切的行為。  

詳情  

2. 有關的教育活動及比賽項目如下：  

a) 幼稚園：  

 
學習領域 /科目 /

跨學習領域  

名稱  經辦人 / 

負責人  

備註  附件  

i)  價 值 觀 教 育 ( 理

財教育 )  

財 商 及 價 值 觀 教 育

2023-2024 「 Project 

M2 獎勵計劃」  

 

校長及教師  — 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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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) 小學：  

 
學習領域 /科目 /

跨學習領域  

名稱  經辦人 / 

負責人  

備註  附件  

i)  價 值 觀 教 育 ( 理

財教育 )  

財商及價值觀教育

2023-2024「 Project  

M2 獎勵計劃」  

校長、小學課程統

籌主任、德育、公

民 及 國 民 教 育 統

籌主任及教師  

—  2 

ii)  價值觀教育  「我的行動承諾」

活動更新  

 太陽仔「想創故

事」中文徵文比

賽 (小學 ) 

 

校長、德育、公民

及 國 民 教 育 統 籌

主任及教師  

 

 

截止報名日期： 

2024 年 4 月 12 日 

(星期五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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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)  中國語文教育  「 2023/24 中華經

典名句——名 聯選

粹」書法作品徵集  

校長、中國語文科

科主任及教師  

遞交作品 

截止日期： 

2024 年 4 月 12 日

(星期五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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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) 科 學 教 育 ／ 科

技 教 育 ／ 數 學

教育  

第 六 屆 大 灣 區  

STEAM 卓 越 獎

2024(香港 ) 

校長、小學課  程

統 籌 主 任 及 常 識

科教師  

網上報名 

截止日期： 

2024 年 3 月 31 日

(星期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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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) 全方位學習  第二屆《光影進校

園》暨《紫荊杯影

評比賽》  

校長及教師  《紫荊杯影評比

賽》截止日期： 

2024 年 4 月 30 日

(星期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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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) 體育／常識科  「躍動校園活力人

生 」 計 劃 —— 

MVPA60 流動應用

程式設計比賽  

校 長 、 小 學 常 識

科、體育學習領域

統籌主任、科主任

及教師  

—  8 

vii)  藝 術 教 育 組 ／

音樂  

第 49 屆全港青年學

藝比賽—— 全港青

年粤曲比賽

(2023-24 年度 ) 

 

校長及音樂教師  截止日期：  

2024 年 3 月 22 日

(星期五) 

下午 6 時 3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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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領域 /科目 /

跨學習領域  

名稱  經辦人 / 

負責人  

備註  附件  

viii)  中國語文教育  第 49 屆全港青年

學藝比賽—— 全港

青 年 書 法 比 賽

(2023-24 年度 )  

校長、中國語文科

科主任及教師  

截止日期：  

2024 年 3 月 6 日

(星期三 ) 

下午 6 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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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x) 中國語文教育  第 49 屆全港青年

學藝比賽—— 全港

青年古典詩詞朗誦

比 賽 (2023-24 年

度 )  

校長、中國語文科

科主任及教師  

截止日期：  

2024 年 4 月 5 日

(星期五 ) 

下午 6 時 3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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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) 中國語文教育  第 49 屆全港青年

學藝比賽—— 全港

青 年 對 聯 比 賽

(2023-24 年度 )  

校長、中國語文科

科主任及教師  

截止日期：  

2024 年 5 月 17 日

(星期五 ) 

下午 5 時 45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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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) 中學：  

 
學 習 領 域 /科 目 /

跨學習領域  

名稱  經辦人 / 

負責人  

備註  附件  

i)  個人、社會及人文

教育／經濟科  

經濟資訊圖表大挑

戰 (2023/24) 

校長、經濟科科

主任  

— 1 

ii)  價值觀教育 (理財

教育 )／個人、社

會 及 人 文 教 育 ／

科技教育  

財商及價值觀教育

2023-2024「 Project  

M2 獎勵計劃」  

校長、個人、社

會及人文教育學

習領域、科技教

育學習領域和德

育、公民及國民

教育統籌主任及

教師  

— 2 

iii)  價值觀教育  「我的行動承諾」

活動更新  

 「 諾 」 活 策 劃

師—— 校本價值

觀 教 育 推 廣 活

動設計比賽 (中

學 ) 

 

校長、德育、公

民及國民教育統

籌主任及教師  

截止報名日期： 

2024 年 2 月 23 日

(星期五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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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領 域 /科 目 /

跨學習領域  

名稱  經辦人 / 

負責人  

備註  附件  

iv) 中國語文教育  「 2023/24 中華經

典名句—— 名聯選

粹」書法作品徵集  

校長、中國語文

科科主任及教師  

遞交作品 

截止日期： 

2024 年 4 月 12 日

(星期五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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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) 資優教育  國 際 數 學 奧 林 匹

克—— 香 港 選 拔賽

初賽 2024 

數學科科主任及

教師  

詳情請瀏覽香港

資優教育學苑網

頁 

截止報名日期： 

2024 年 3 月 11 日

(星期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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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) 科學教育／科技

教育／數學教育  

第 六 屆 大 灣 區  

STEAM 卓 越 獎

2024 (香港 ) 

校長、STEAM 教

育統籌人員丶科

學丶科技和數學

教育學習領域統

籌主任及教師  

網上報名 

截止日期： 

2024年 3月 31日

(星期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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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)  全方位學習  第二屆《光影進校

園》暨《紫荊杯影

評比賽》  

校長及教師  《紫荊杯影評比

賽》截止日期： 

2024 年 4 月 30 日

(星期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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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i)  體育／科技教育  「躍動校園活力人

生 」 計 劃 ——   

MVPA60 流動應用程

式設計比賽  

校長、體育學習

領域、科技  教育

學習領域統籌主

任、科主任及教

師  

 

— 8 

ix) 藝術教育組／  

音樂  

第 49 屆全港青年學

藝比賽—— 全港青

年粤曲比賽

(2023-24 年度 ) 

 

校長及音樂教師  截止日期：  

2024 年 3 月 22 日

(星期五) 

下午 6 時 30 分 

9 

x) 中國語文教育  第 49 屆全港青年

學藝比賽—— 全港

青 年 書 法 比 賽

(2023-24 年度 ) 

 

校長、中國語文

科科主任及教師  

截止日期：  

2024 年 3 月 6 日

(星期三 ) 

下午 6 時 

10 

xi) 中國語文教育  第 49 屆全港青年

學藝比賽—— 全港

青年古典詩詞朗誦

比 賽 (2023-24 年

度 )  

校長、中國語文

科科主任及教師  

截止日期：  

2024 年 4 月 5 日

(星期五 ) 

下午 6 時 3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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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習 領 域 /科 目 /

跨學習領域  

名稱  經辦人 / 

負責人  

備註  附件  

xii) 中國語文教育  第 49 屆全港青年

學藝比賽—— 全港

青 年 對 聯 比 賽

(2023-24 年度 ) 

 

校長、中國語文

科科主任及教師  

截止日期：  

2024 年 5 月 17 日

(星期五 ) 

下午 5 時 45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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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上述活動及比賽的詳情及申請表格，載於相關的附件內。  

4. 此外，教育局製作 e-展覽館網頁，除了展示香港學生

在不同範疇的學習成果，並表揚他們在全人發展上的卓越成就

外，亦有連結不同學習活動的資訊，以供學校參考。詳情請瀏

覽  https://e-gallery.edb.edcity.hk/。  

5.  教育局持續在「國民教育一站通」網上資源平台上載

及更新與國民教育相關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、學生活動、學與

教 資 源 及 「 國 民 教 育 ——活 動 規 劃 年 曆 」 示 例 等 ， 請 瀏 覽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neosp/  獲取最新資訊。二月及三月份

的重要日子包括 2 月 10 日「農曆年初一」及 3 月 8 日「國際

婦女節」。  

6.  學校應以「有機結合」、「自然連繫」、「多元策略」、「互相配合」、「課

堂內外」、「全校參與」方式，透過相關科目的教學，以及課堂以外適切的校

本國民教育學習活動，例如讓學生就農曆新年的起源、習俗等進行資料搜

集、向學生簡介男女平等是國家的基本國策，亦可介紹國家不同範疇有貢獻

的女性成就等，深化學生對國家重要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認識及對中華文化的

瞭解，並讓他們準確把握「一國兩制」、《憲法》和《基本法》構成的憲制秩

序、國家安全重要意義等，有系統地全面規劃和推動國民教育。  

查詢  

7. 如有查詢，請與相關附件所列的聯絡人聯絡。  

 

教育局局長  

林 思 嫺 代行  

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  

https://e-gallery.edb.edcity.hk/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neosp/


 

20 

 

附件 4 

「2023/24中華經典名句——名聯選粹」書法作品徵集  

宗旨／目標  

本附件旨在邀請各中、小學參加上述活動。  

 

詳情  

2.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本年度繼續舉辦「中華經典名句推廣活

動」，讓學生認識中華文化精粹，吸收傳統經典智慧，培養良好

品德情操和國民身份認同。「中華經典名句 2023/24」以「名聯選

粹」為主題，學校可善用「中華經典名句」專頁內的學與教資源，

鼓勵學生學習對聯。

(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curriculum-development/kla/chi-edu/chinese-culture

/chi-culture-main.html) 

 

3.  教育局現舉辦「 2023/24中華經典名句——名聯選粹」書法作品徵集活動，

邀請中、小學生及教師提交毛筆書法作品，以鼓勵師生通過書法藝術提升學習「中

華經典名句」的興趣，加深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，並陶冶性情，培養美感，

提高文化修養。有關活動詳情，請參閱附錄 4a、4b及 4c，遞交作品截止日期為 2024

年 4月 12日 (星期五 )。  

 

聯絡人  

4. 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3540 7413 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張詠詩

女士聯絡。  

 

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curriculum-development/kla/chi-edu/chinese-culture/chi-culture-main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curriculum-development/kla/chi-edu/chinese-culture/chi-culture-main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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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4a 

「2023/24中華經典名句——名聯選粹」書法作品徵集 

活動章程 
 

 

目的 

通過書法藝術提升學習「中華經典名句」的興趣，加深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，並陶冶性情，

培養美感，提高文化修養。 

 

對象 

小學一年級至中學六年級學生；中、小學教師 

 

組別 

 初小組(小一至小三) 

 高小組(小四至小六) 

 初中組(中一至中三) 

 高中組(中四至中六) 

 教師組 

 

參加規則 

1. 參加者須從「2023/24中華經典名句——名聯選粹」(格言類)八則名聯雋語中，選出其中一則

書寫。書寫內容詳見附錄 4b。  

2. 參加者必須使用毛筆(不接受科學毛筆)在宣紙或白紙上書寫。 

3. 參加者必須使用不超過 42 x 29.7厘米(A3紙張尺寸)的紙張，由上至下、右至左，以直幅書

寫。 

4. 學生組(包括初小、高小、初中和高中組)只接受楷書、隸書或行書三種書體；教師組的作品

則書體不限。 

5. 參加者請在書法作品背面寫上中文姓名、學校名稱及參加組別。 

6. 作品必須由參加者親自書寫，否則其參加資格將被取消。 

7. 所有作品概不發還。教育局可將作品用於教育或推廣方面的宣傳、展覽及印刷用途，而毋須

徵求參加者同意及支付任何費用。 

8. 參加者遞交作品即表示同意遵守是次活動的章程及規則。 

9. 主辦方保留所有活動細則、獎項安排等之最終決定權。 

10. 評分準則：結體、運筆、布局和整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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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辦法 

1. 參加者以個人為單位，惟作品須經學校統一遞交。 

2. 每校各個學生組別最多可遞交五份作品；教師組參加人數則不限，惟每名教師只可遞交一份

作品。 

3. 遞交作品截止日期：2024年 4月 12日(星期五) 

4. 參加的學校須填妥報名表格，連同作品於截止日期前郵寄(以郵戳日期為準)或親臨香港灣仔

皇后大道東 213號胡忠大廈 12樓 1201室中國語文教育組遞交。信封請註明「『2023/24中

華經典名句——名聯選粹』書法作品徵集」。 

5. 為確保郵遞過程無誤，請支付足額郵資。 

6. 報名表格遞交後，如有任何資料更改，須通知主辦方。 

 

評審 

由資深書法家擔任評判，結果由評判和主辦方作最後決定。 

 

獎項 

1. 得獎作品將於教育局「中華經典名句」專頁內公開展示，並有機會印製在相關活動的宣傳品

上。 

2. 每位得獎者均會獲發獎狀乙張及獎品乙份。 

 

結果公布 

結果將於 2024年 6月公布，得獎者將獲另函通知。 

 

報名查詢 

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3540 7413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張詠詩女士聯絡。 

 

作品內容及格式 

附錄 4b 

 

報名表格 

附錄 4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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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4b 

作品內容及格式 

 

作品內容 

參加者須從下列「2023/24中華經典名句——名聯選粹」(格言類)八則名聯雋語中，選出其中一則
書寫：  

  

編號 名聯雋語 

01 
靜坐常思己過 

閒談莫論人非 

02 
豈能盡如人意 

但求不愧我心 

03 
寶劍鋒從磨礪出 

梅花香自苦寒來 

04 
書山有路勤為徑 

學海無涯苦作舟 

05 
修身豈為名傳世 

作事惟思利及人 

06 
事能知足心常愜 

人到無求品自高 

07 
世事洞明皆學問 

人情練達即文章 

08 
虛心竹有低頭葉 

傲骨梅無仰面花 

 

 

以上資料可參考教育局網頁：中華經典名句(2023/24)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curriculum-development/kla/chi-edu/chinese-culture

/chi-culture-main.html  
 

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curriculum-development/kla/chi-edu/chinese-culture/chi-culture-main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curriculum-development/kla/chi-edu/chinese-culture/chi-culture-main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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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格式 

1. 參加者必須使用毛筆(不接受科學毛筆)在宣紙或白紙上書寫。 

2. 參加者必須使用不超過 42 x 29.7厘米(A3紙張尺寸)的紙張，並按照書寫內容，由上至下、右

至左，以直幅書寫(見以下示例)。 

3. 學生組(包括初小、高小、初中和高中組)只接受楷書、隸書或行書三種書體；教師組的作品

則書體不限。 

4. 參加者請在書法作品背面寫上中文姓名、學校名稱及參加組別。 

 

 

示例 

 

書
山
有
路
勤
為
徑 

 

學
海
無
涯
苦
作
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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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4c 

「2023/24中華經典名句——名聯選粹」書法作品徵集 

報名表格 
 
 

截止日期： 2024 年 4月 12日(星期五) 
 
 
 
 

學校名稱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

學校電話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傳真： 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

校長姓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   

    

校長簽署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印鑑：  

    

負責教師姓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   

    

聯絡電話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： 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

電郵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 
 

 

(一)學生資料 

組別：(請於適當方格填上號) 

 

初小組  高小組  初中組  高中組 

組別：(請於適當方格填上號) 
 

初小組  高小組  初中組  高中組 

 
中文姓名 年級 

名聯雋語 

(編號) 

 
中文姓名 年級 

名聯雋語 

(編號) 

1.  

 

  1.  

 

  

2.  

 

  2.  

 

  

3.  

 

  3.  

 

  

4.  

 

  4.  

 

  

5.  

 

  5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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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教師資料 

 
中文姓名 名聯雋語(編號) 

1.  

 

 

2.  

 

 

3.  

 

 

4.  

 

 

5.  

 

 

6.  

 

 

7.  

 

 

8.  

 

 

9.  

 

 

10.  

 

 

*如教師報名表格不敷應用，請自行影印。 

 




